
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 HOLDINGS LIMITED
（華 晨 中 國 汽 車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14）

截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業績。董事會審核委員會
已審閱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業績。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千元列示，惟每股金額除外）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營業額 4 2,795,991 3,857,479
銷售成本 (2,486,984) (3,054,240)

毛利 309,007 803,239
其他收益 4 62,047 58,020
銷售開支 (204,568) (218,796)
一般及行政開支 (302,539) (260,714)
其他經營開支 (27,795) (20,982)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180,000) —
附屬公司商譽減值虧損 (28,000) —
共同控制實體商譽減值虧損 (49,000) —

經營（虧損）盈利 5 (420,848) 360,767
利息收入 4 34,458 27,200
利息開支 (119,133) (100,907)
應佔盈利減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49,719) 71,551
　聯營公司 19,892 43,136

除稅前（虧損）盈利 (535,350) 401,747
稅項 6 (21,127) (50,773)

除稅後（虧損）盈利 (556,477) 350,974

少數股東權益應佔虧損 256,989 56,648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盈利 (299,488) 407,622

股息 7 — 19,45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8 人民幣 (0.0816)元 人民幣0.1111元

每股全面攤薄（虧損）盈利 8 不適用 人民幣0.1042元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904,417 1,112,151
商譽 317,529 345,529
物業、廠房及設備 3,525,439 3,497,613
在建工程 798,915 789,145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126,588 76,12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49,388 371,985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295,461 1,398,135
一項長期投資之預付款項 600,000 600,000
投資證券 40,427 34,501
遞延稅項資產 101,219 101,219
其他非流動資產 25,600 23,833

非流動資產總額 8,084,983 8,350,237

流動資產
銀行結餘及現金 4,500,000 5,030,292
存貨 1,348,516 1,577,048
應收賬款 9 103,882 55,632
應收聯屬公司款項 911,683 765,411
應收票據 347,755 620,899
應收聯屬公司票據 230,822 645,143
其他應收款項 449,633 474,617
預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資產 95,908 127,080
可收回所得稅 3,823 44,285
可收回其他稅項 3,478 41,468
向聯屬公司墊款 38,273 37,477

流動資產總額 8,033,773 9,419,35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775,158 732,978
應付聯屬公司款項 566,808 522,722
應付票據 4,144,518 5,727,216
應付聯屬公司票據 290,090 121,162
客戶墊款 123,878 265,489
其他應付款項 347,079 363,584
應付股息 11,156 3,478
應計開支及其他流動負債 364,002 274,183
短期銀行貸款 274,702 —
應繳所得稅 50,210 43,974
應繳其他稅項 73,326 42,391
來自聯屬公司墊款 95,189 90,481

流動負債總額 7,116,116 8,187,658

流動資產淨值 917,657 1,231,694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9,002,640 9,581,931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510,743 1,633,695

資產淨值 7,491,897 7,948,23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03,388 303,388
可換股債券權益組成部份 157,980 —
股份溢價 2,038,423 2,038,423
儲備 4,202,745 4,520,625
擬派股息 — 19,450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6,702,536 6,881,886

少數股東權益 789,361 1,066,350

權益總額 7,491,897 7,948,236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組織及營運

本公司於一九九二年六月九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之有限公司。本公司的美國託存股份及股份分
別於紐約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買賣。

2. 遵例聲明及會計政策

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條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其他相關香港會計準則及解釋公告，及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公司二零零四年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貫徹一致，
惟下文附註3所披露新採納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除外。

3. 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之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解釋公告，且一般將於二零零五年一
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已採納下列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前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該等準則與其業務及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有關。二零零四年之比較數字已經根據有
關規定訂明者重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 㶅率變動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財務工具︰披露及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 無形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基於股權的支付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企業合併

會計政策變動詳情摘要及各項變動對中期財務報表之影響載於二零零五年中期財務報告附註3。此報告
將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底發放給本公司股東。

4. 營業額、其他收益及分類資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附屬公司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製造及銷售 (1)輕型客車及
汽車零部件及 (2)中華牌轎車。

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收益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輕型客車及汽車零部件銷售 2,301,691 2,747,821
中華牌轎車銷售 494,300 1,109,658

2,795,991 3,857,479

其他收益 62,047 58,020
利息收入 34,458 27,200

96,505 85,220

總收益 2,892,496 3,942,699

根據本集團之內部財務申報，本集團已決定業務分類為唯一呈報格式。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中國之經營分為三大業務分類： (1)製造及銷售輕型客
車及汽車零部件 (2)製造及銷售中華牌轎車及 (3)製造及銷售寶馬轎車。

業務分類 —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及銷售
輕型客車及 製造及銷售 製造及銷售
汽車零部件 中華牌轎車 寶馬轎車 合共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銷售 2,397,830 494,300 — 2,892,130
分類間銷售 (96,139 ) — — (96,139 )

2,301,691 494,300 — 2,795,991

分類業績 199,200 (331,620 ) — (132,420 )

附屬公司商譽減值虧損 (28,000 ) — — (28,000 )
共同控制實體商譽減值虧損 (49,000 ) — — (49,000 )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180,000 ) — (180,000 )
未分配成本 — — — (31,428 )

經營虧損 (420,848 )
利息收入 34,458
利息開支 (119,133 )
應佔盈利減虧損：
　共同控制實體 6,858 — (56,577 ) (49,719 )
　聯營公司 — 19,581 311 19,892

除稅前虧損 (535,350 )
稅項 (21,127 )

除稅後虧損 (556,477 )
少數股東權益應佔虧損 256,989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 (299,488 )

5. 經營（虧損）盈利

經營（虧損）盈利已扣除及計入以下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扣除：

已售存貨成本 2,486,984 3,057,915
包括於下列各項之無形資產攤銷：
　—  銷售成本 87,806 112,546
　—  一般及行政開支 — 15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0,190 200,126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1,455 1,184
包括於下列各項之商譽攤銷
　—  一般及行政開支 — 12,145
　—  應佔盈利減虧損：
　　  —  共同控制實體 — 10,743
　　  —  聯營公司 — 89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15,500 —
包括於一般及行政開支中之存貨可變現淨值撥備 41,496 2,458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155,527 162,296
呆賬撥備 5,621 1,975
包括於一般及行政開支中之研發成本 63,514 65,074
經營租約租金：
　—  土地、樓宇及設備 3,777 6,576
　—  機器及設備 1,376 6,584

計入：

已售存貨撥備撥回 15,628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淨額 1,523 3,351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之收益 2,098 —
投資證券減值虧損撥備撥回 — 13,058
呆賬撥備撥回 — 1,135

6. 稅項

海外利得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按期內估計應課稅盈利計算。

於簡明綜合收益表入賬之稅項支出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1,127 57,168
與產生暫時差異項目及其撥回有關之遞延稅項 — (6,395 )

21,127 50,773

7.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宣派二零零四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05港元
　（二零零三年：0.01港元）（附註(a)） 19,450 38,900

並無就每股普通股宣派二零零五年中期股息
　（二零零四年：0.005港元）（附註(b)） — 19,450

19,450 58,350

附註：

(a)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宣派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05港元。

(b) 董事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之董事會會議上並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8. 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人民幣
299,488,000元（二零零四年：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純利人民幣407,622,000元），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數3,668,390,900股（二零零四年：3,668,390,9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份之平均收市價低於本公司可換股債券之轉換價，加
上假設因行使本公司購股權而轉換的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作用，故並無呈列期內之每股攤薄虧損（截至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按經調整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純利人民幣
418,231,000元除以經調整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014,393,659股（已就本公司購股權獲行使及可換股債券轉
換為本公司股份時將予發行之普通股作出調整）計算）。

9.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六個月 81,491 29,033
六個月至一年 5,521 8,825
一年至兩年 3,659 11,452
兩年以上 60,416 54,040

151,087 103,350
減：呆賬撥備 (47,205 ) (47,718 )

103,882 55,632

本集團的信貸政策是待對客戶作出財務評估及審閱已建立之付款記錄後，方向客戶提供信貸。主要客戶
會以擔保或銀行之票據形式作抵押。本集團為所有客戶而訂定的信貸限額，必須經公司高級人員批准後
方可提高。被視為帶有高信貸風險之客戶須以現金與本集團進行買賣。本集團有專人負責監察應收賬款
情況和跟進向客戶收款之工作。一般而言，信貸期介乎30日至90日。

10.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六個月 734,204 676,652
六個月至一年 15,932 27,608
一年至兩年 16,634 3,390
兩年以上 8,388 25,328

775,158 732,978

11. 或然負債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背書或貼現但未兌現之銀行票據 — 1,344,812
就授予上海申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之聯屬公司之銀行貸款及票據而作出之公司擔保 170,000 296,000
就本集團一間聯營公司瀋陽航天三菱汽車發動機製造有限公司
　所支取的長期銀行貸款與其所有
　合營企業夥伴作出共同及個別按比例擔保，
　有關貸款將於二零零八年到期 166,000 221,000
就授予  Brilliance Holdings Limited 一間聯屬公司之
　銀行貸款而作出之公司擔保 — 300,000
就授予金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之銀行貸款而作出之公司擔保 — 100,000

除上述或然負債以外，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亦有以下或然負債：

(a)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一份由  Broadsino Finance Company Limited（「Broadsino」）以原告
人身份提出，日期為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之令狀（「令狀」）已呈交予百慕達最高法院，而一
項由百慕達最高法院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發出，判  Broadsino 勝訴之單方面法令（「法
令」）已送達本公司於百慕達之註冊辦事處。令狀指稱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基金會」）於本
公司約1,446,121,500股股份（「出售股份」）中之權益乃以信託方式代  Broadsino 持有，並以不當
方式轉讓予以華晨汽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華晨汽車集團」）。法令禁止本公司作出下列事項（其
中包括）：(a)登記由基金會向華晨汽車集團作出之出售股份轉讓及／或華晨汽車集團向本公司若
干董事作出之出售股份轉讓；或 (b)如上述轉讓早已獲登記，則禁止登記有關該等出售股份之任
何進一步交易，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均須由負責審理  Broadsino 向本公司、基金會、華晨汽車集
團及本公司若干董事提出法律訴訟之百慕達最高法院作出決定。Broadsino 聲稱本公司知悉該
項信託安排，並進一步指稱本公司透過允許基金會向華晨汽車集團轉讓出售股份，而知情地參
與違反該項信託安排之行為。Broadsino 試圖收回出售股份或要求賠償。

應本公司之申請，上述法令已由百慕達最高法院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一日作出之判決解除。於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Broadsino 程序上呈交一份申索陳述書，以繼續進行法律程序。於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日，本公司於百慕達最高法院呈上一份傳票（「剔除傳票」），以剔除上述令狀
及申索陳述書。剔除程序已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在百慕達最高法院進行正式
聆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百慕達最高法院就剔除程序作出判決，剔除  Broadsino 對
本公司提出之法律程序所涉及之令狀。Broadsino 向百慕達最高法院提出申請上訴，但其申請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九日在法院進行聆訊後遭到駁回。

Broadsino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發出上訴通知書，據此尋求在百慕達上訴庭民事上訴司法
管轄區就百慕達最高法院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作之判決提出上訴。本公司已於二零
零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發出交相上訴書以作回應。Broadsino 和本公司各自提出更多書面呈述後，
上訴庭考慮該項上訴的聆訊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七日、八日及九日展開，Broadsino 須就本公司
的上訴訟費提供擔保。

百慕達上訴庭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作出裁決，判本公司勝訴及駁回  Broadsino 之上訴。上訴
庭裁定： (a) Broadsino 從來並無於本公司之股份擁有任何實益權益，因此於股份轉讓予基金會
時，Broadsino 並無享有任何明示或歸復信託； (b) Broadsino 已就其於瀋陽華晨金杯汽車有限
公司（「瀋陽汽車」）之權益獲付款項，因此並無構成信託之基礎； (c)即使  Broadsino 並無就其於
瀋陽汽車之權益獲付款項，亦不構成信託之基礎，而是一項債務之合約索償；及 (d)於上訴庭上
並無證據顯示本公司董事知悉該項信託。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五日，Broadsino 透過其百慕達代表律師已向百慕達上訴庭提交上訴許可之
動議通知書，據此就上訴庭之判決向樞密院尋求上訴許可。上訴庭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之聆訊上裁定，確定  Broadsino 應獲授予向英國樞密院（百慕達司法制度之最高上訴機關）提出
上訴之許可。該公司現正與其法律顧問商討上訴程序之細節安排。

本公司董事相信該項與  Broadsino 進行的程序不會對本公司及本集團之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
影響，現時並擬繼續就此法律行動提出抗辯。

(b)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或前後，本公司接獲仰融先生（「仰先生」）提交香港勞資審裁處之申
索，指控本公司解僱不當及／或違反其僱用合約。該項申索涉及薪酬損失約4,300,000美元（約相
當於人民幣35,600,000元）。此外，仰先生亦就花紅及購股權的不指明損失作出申索。香港勞資
審裁處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駁回該項申索。仰先生其後申請覆核此項判決。於二零零三
年七月四日覆核申請聆訊中，勞資審裁處下令將申索移交香港高等法院。申索因而移交高等法
院，於高等法院登記之訴訟編號為2003年編號2701（「訴訟」）。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接獲申索陳述書，並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四日向最高法院提交
抗辯書及反申索書。仰先生已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提交抗辯答覆書及反申索抗辯書。仰
先生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獲法庭許可，呈交一份經修訂之抗辯答覆書及反申索抗辯書。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四日呈送一份反申索抗辯答覆書。狀書提交期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八
日結束。有關人士已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提交及送達文件清單，及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
十八日交換證人口供。

由於控辯雙方各自預期提交補充證據及修改其申訴答辯書，因此一致同意申請無限期押後原本
訂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日之一覽表聆訊。法院批准該項申請並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九日下令
取消及無限期押後一覽表聆訊，但可隨時重新提出審理。

應仰先生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日要求取得抗辯書及反申索書進一步及更清晰之內容，本公司已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四日提交並呈送其對仰先生要求之答覆。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七日，遵照其持續發現責任，本公司已提交及呈送一份補充文件清單。其
後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五日，仰先生亦提交及呈送了一份補充文件清單。

本公司董事相信訴訟將不會對本公司及本集團的財政狀況造成重大影響。本公司董事擬繼續就
訴訟作出有力抗辦。

12. 附加財務資料

本集團已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就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另行編
製賬目。

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有差異，導致本集團所申報的資產及負債結餘和股東應佔虧損有
所不同。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之重大差異所造成的財務影響概述及說明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虧損）收入淨額之對賬：
按照香港公認會計師原則申報之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盈利 (299,488 ) 407,622
扣除少數股東應佔份額後之
　開發成本撇銷 (a) (58,282 ) (68,202 )
按照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現時及以往
　確認為開發成本之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a) 42,604 —
商譽之不作攤銷 (b) — 23,778
商譽減值 (b) (29,000 ) —
投資證券減值虧損撥備撥回 (c) — (13,058 )
借貸成本資本化之額外折舊 (d) (1,052 ) —
可換股債券之額外增加贖回溢價 (e) 101 —
其他 4,716 833

按照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申報之
　股東應佔（虧損）盈利 (340,401 ) 350,973

其他綜合收入：
就可持作出售證券作出之公允值調整 (c) (9,484 ) —

按照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申報之
　綜合（虧損）收入 (349,885 ) 350,973

資產淨值之對賬：
按照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申報之資產淨值
　（已扣除少數股東應佔部份） 6,702,536 6,881,886
開發成本撇銷 (a) (467,992 ) (409,710 )
無形資產減值 (a) 292,604 250,000
商譽之不作攤銷 (b) 144,113 144,113
商譽減值 (b) (76,320 ) (47,320 )
投資證券減值虧損撥回 (c) — (13,058 )
就可持作出售證券作出之公允值調整 (c) — 28,468
借貸成本資本化之額外折舊 (d) 6,544 7,596
根據新香港會計公認原則可換股債券之
　確認、計算及披露變動 (e) (133,564 ) —
對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調整之
　遞延稅項影響 (f) 12,786 12,786
其他 7,607 2,893

按照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申報之資產淨值 6,488,314 6,857,654

(a) 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倘符合若干條件，有關開發新項目或改進項目之設計及測試而產生成
本可按成本減累計減值撥備確認為無形資產。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該開發成本於產生時支
銷。因此，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於期內資本化之人民幣58,000,000元及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
日資本化之人民幣468,000,000元之開發成本已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支銷。



本集團已於期內就中華牌轎車之無形資產提撥減值虧損人民幣180,000,000元，包括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已資本化但已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自綜合
收益賬扣除為開發成本之開發成本人民幣64,000,000元。因此，該等開發成本已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撥回。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累計影響為人
民幣293,000,000元。

(b) 有別於中期財務報告附註3(c)所詳述之新訂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商譽早前乃按直線法按預期未來經濟年期20年或由各合營企業初步確認後起計之餘下
年期（以較短者為準）攤銷。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及本集團採納之財務會計準則第142號，因此，商譽並無攤銷惟至少會每年測試減值。因此，根據
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列賬之商譽高於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列賬者，及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作出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共
同控制實體累計商譽攤銷合共人民幣144,000,000元已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予以撥回。

然而，由於新訂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不再規定商譽攤銷，故對期內中期綜合收益表並無影響。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作出之附屬公司商譽減值虧損為人民幣28,000,000元，惟額外人民幣29,000,000元須根據美國公認會
計原則作出。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商譽減值差額之影響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處理，當日已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提撥減值，因此，對中期
綜合收益表並無影響。

(c) 有別於中期財務報告附註3(e)所詳述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根據以往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有價股本證券投資早前乃分類為投資證券或其他投資。投資
證券乃按成本減累計減值撥備納入於資產負債表。撥備（如有）乃於導致撥備之情況及事項不再存在時撥回至收益表。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有價股本證券投資乃分類為可供買賣證券或買賣證券。可供出售證券乃按公允值結轉，而任何未變現損益則列作綜合收益組
成部份申報。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調整指就綜合收入所申報持作出售證券，及撇回早前減值開支對以往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確認為
投資證券之影響而作出之公允值調整。

中期財務報告附註3(e)所詳述新訂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有關投資證券之會計處理大致上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相若，因此，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與香港公認
會計原則之差異不再存在。就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申報之證券公允值變動而在其他綜合收入項下確認之人民幣9,500,000元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
直接確認於公允值儲備。

(d) 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合資格資本化之借貸成本數額包括就該等借貸產生之實際借貸成本減於資金用作合資格資產開支前自短暫投資賺得之任何投
資收入。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所賺得之短暫投資收入不予確認。因此，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資本化之淨利息數額低於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資
本化者。調整指就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所資本化之較高利息作出之額外年度折舊。

(e) 以往，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可換股債券均於資產負債表內按面值加上增益贖回溢價列賬。

然而，新訂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規定，所發行之可換股債券分為負債及權益組成部份（詳情見中期財務報告附註3(f)），負債組成部份其後按攤銷成本列，
而權益組成部份則於資本儲備內確認，直至債券獲轉換或贖回為止。因此，根據新訂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計算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較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計算者高出人民幣134,000,000元，此乃由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資本儲備基於確認可換股債券之權益組成部份而增加人民幣
158,000,000元，及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保留盈利基於累計增益贖回溢價而減少人民幣24,000,000元，加上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自中期綜合損益表
扣除之增益贖回溢價較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扣除者高出人民幣101,000元。

(f) 由於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與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之上述會計處理差異，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遞延稅項資產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所列賬者高出
約人民幣12,790,000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公司及其主要經營附屬公司瀋陽華晨金杯汽車有限公司（「瀋陽汽車」）、瀋陽興遠東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寧波裕民機械工業有限公司、寧
波華晨瑞興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綿陽華晨瑞安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瀋陽華晨東興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瀋陽晨發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及瀋
陽金東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統稱「本集團」）在二零零五年首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銷售淨額為人民幣2,796,000,000元，較二零零四同期的人民幣
3,857,500,000元下降27.5%。銷售額下降主要由於瀋陽汽車之輕型客車及尤其是中華牌轎車之銷售量下跌、平均售價下降及產品組合變動所致。

瀋陽汽車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共售出29,471台輕型客車，較二零零四年同期的31,416台減少6.2%。在售出之車輛當中，中價輕型客車佔25,905台，
較二零零四年同期售出的28,335台減少8.6%。豪華輕型客車之銷售量由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3,081台上升15.7%至二零零五年同期的3,566台。瀋
陽汽車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售出4,598台中華牌轎車，比二零零四年同期售出的8,400台減少45.3%。

未經審核銷售成本由二零零四年首六個月的人民幣3,054,200,000元下降18.6%至二零零五年同期的人民幣2,487,000,000元，減幅主要由於二零零
五年首六個月輕型客車及中華牌轎車的銷售量以及輕型客車之原材料及零部件成本下降而導致單台生產成本下跌所致。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
銷售成本佔銷售額88.9%，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則佔79.2%。集團的整體毛利率由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20.8%下降至二零零五年同期的11.1%，究其
原因為銷售量下跌以及平均售價下降及產品組合變動，以致輕型客車及中華牌轎車之毛利率下跌。

未經審核其他收益由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人民幣58,000,000元增加6.9%至二零零五年同期的人民幣62,000,000元，增幅主要來自出售一間共同控
制實體股本權益之收益。

未經審核銷售開支由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佔營業額5.7%的人民幣218,800,000元下降6.5%至二零零五年同期佔營業額7.3%的人民幣204,600,000元。
減幅主要因為二零零五年上半年中華牌轎車之銷售量下跌，致使市場促銷費用較二零零四年同期減少。未經審核一般及行政開支由二零零四年
首六個月的人民幣260,700,000元上升16.0%至二零零五年同期的人民幣302,500,000元。上述升幅主要由於在二零零五年首六個月存貨撥備增加所
致。

未經審核其他經營開支由二零零四年首六個月的人民幣21,000,000元增加至二零零五年同期的人民幣27,800,000元，上升32.5%，主要因為本集團
就邊角料進行撇銷所致。

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集團已經就中華牌轎車無形資產確認人民幣180,000,000元減值虧損，並就一間附屬公司及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商譽分
別確認人民幣28,000,000元及人民幣49,000,000元減值虧損。

未經審核利息開支（扣除利息收入）由二零零四年首六個月的人民幣73,700,000元上升14.9%至二零零五年同期的人民幣84,700,000元，主要因為
本集團融資成本增加所致。

本集團在二零零五年上半年錄得未經審核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淨虧損人民幣30,000,000元，而二零零四年同期則錄得未經審核應佔共
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純利人民幣114,700,000元（經重列）。是項減幅主要由於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盈利減少，以及本集團間接持有49%
權益之共同控制實體華晨寶馬汽車有限公司在二零零五年首六個月出現虧損。該寶馬合營企業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之銷售量為7,253台寶馬轎
車，二零零四年同期銷售4,983台寶馬轎車。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錄得未經審核除稅前虧損人民幣535,400,000元，二零零四年同期則錄得未經審核除稅前盈利人民幣401,700,000元（經
重列）。未經審核稅項支出由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人民幣50,800,000元（經重列）減少58.4%至二零零五年同期的人民幣21,100,000元，此乃由於二
零零五年上半年本集團之應課稅收入減少所致。

因此，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錄得未經審核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299,500,000元，相對二零零四年同期的未經審核股東應佔盈
利人民幣407,600,000元。二零零五年上半年的未經審核每股基本虧損為人民幣0.0816元，二零零四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1111
元。由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份之平均收市價低於本公司可換股債券之轉換價，加上假設因行使本公司購股權而轉換
的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作用，故並無呈列期內之每股攤薄虧損。二零零四年同期的每股攤薄盈利為人民幣0.1042元。

前景

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中國汽車業並未實現預期中的強勁增長。鑑於整體生產能力過剩、汽車價格下降，加上競爭尤其隨著國外新汽車製造商
嘗試進駐中國市場而愈趨激烈，中國汽車業可能受到不利影響。中國石油價格隨著全球油價上升而受到影響，致令市場環境更形艱困。此外，
可能實施的規管措施（如可能增加汽車銷售稅及加緊廢氣排放標準）亦可能令中國的汽車擁有成本增加。凡此種種因素，均對中國汽車需求量構
成負面影響，而我們預期本年度餘下時間的市場競爭仍然非常熾熱。

我們已作出步署，尤其是開發及引進價格具競爭力的新款汽車，並推行額外節約成本計劃，嘗試於本年度下半年改善及穩定盈利。我們計劃於
二零零六年初推出第二代中華牌轎車，並冀望盡快令轎車業務轉虧為盈及締造長遠增長。

展望未來，我們期望輕型客車的需求和價格逐漸穩定下來，而中華牌轎車市場則預期會持續放緩。然而，我們對中國汽車業的長遠前景及增長
潛力仍然樂觀。本集團將繼續採取積極措施，藉以(i)保持輕型客車的市場領先地位；(ii)重振中華牌轎車業務；(iii)改善零部件業務的溢利能力；
(iv)逐步拓展海外銷售市場；及 (v)與合營夥伴維繫密切、穩健的關係。

流動資金現狀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人民幣1,375,900,000元、短期銀行存款人民幣207,700,000元及已質押短期銀行存款人
民幣2,916,400,000元。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持有應付銀行票據人民幣4,434,600,000元及未償還短期銀行貸款人民幣274,700,000元，但
並無未償還長期銀行貸款。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  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 Finance Ltd.（「華晨財務」）
發行於二零零八年到期本金總額為20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人民幣1,654,300,000元）之零厘附息有擔保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截至二零
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可換股債券經兌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份。

或然負債

有關或然負債之詳情乃載於本業績公佈附註11。

負債與資本比率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以總負債除以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權益之負債與資本比率，約為1.29（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1.44）。比率下降主要
由於應付票據減少所致。

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華晨財務發行可換股債券，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94,000,000美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經動用
上述全部款項作為一般企業及營運資金用途。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不認為匯率波幅會對本集團整體財務表現構成重大影響，但假如及有需要時，本集團可能考慮透過外匯合約進行對沖交易以減低外匯風
險。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完成的對沖交易。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有9,250人，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酬金（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155,500,000
元。本集團務使僱員之薪酬水平與業內慣例及普遍市場狀況看齊，又按其工作表現給予獎勵，員工並可根據本公司所採納之購股權計劃獲授購
股權。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在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據董事所知，概無任何資料合理地顯示本公司並無或未曾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遵守上巿規則附錄14所載列之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之守則條文，偏離第A.4.1及A.4.2條除外，茲概述如下：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項，非執行董事應委以固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目前，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均沒有固定
任期。然而，彼等均須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公司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根據守則條文第A.4.2項，每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獲委任之董事應於獲委任
後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以往，本公司主席不受輪值告退的規定所限。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獲委任之本公司董事須於下次股東週年
大會上由股東選舉。為遵守守則條文第A.4.2項，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改公司細則，以達到（其中包括）以下效果： (i)於每屆
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三分之一董事（包括主席），或倘董事數目不是三或三之倍數，則最接近三分之一數目（惟不得多於三分之一）（或按照上巿
規則其他有關董事輪值告退之形式進行）之董事須輪值告退；(ii)任何為填補臨時空缺而獲委任的董事的任期將至下一次股東大會為止，而非下
一次股東週年大會；及 (iii)為增加董事會成員人數而獲委任的董事任期將至下一次股東週年大會為止。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徐秉金先生、宋健先生及姜波先生，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徐秉金先生乃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經與
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準則和實務指引，亦已討論核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
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已特別就所有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是否遵守標準守則作出查詢，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已完全遵從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準則。

承董事會命
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吳小安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在本公佈日，董事會成員包括五位執行董事：吳小安先生、藺曉剛先生、雷小陽先生（亦稱雷曉陽先生）、何國華先生及王世平先生；一位非執

行董事：武永存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徐秉金先生、宋健先生及姜波先生。

*　僅供識別


